
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预算报告附录中
关于地方债务的情况说明
新预算法规定，中央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批准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提出各省市限额，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地方。地方政府在中央下达限额内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限额，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和偿还政府债务。
经省政府核定，截至2014年末，我市市本级（不含管理区）政府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218.13亿元。2015年，省政府核定我市市本级（含管理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30.41亿元，即截至2014年末存量政府债务228.43亿元，加上2015年省政府下达新增债券额度1.9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68亿元，专项债务0.3亿元）。截至2015年末，我市市本级（不含管理区）政府债务余额202.42亿元，当年偿还15.71亿元。
我市清理甄别锁定存量政府债务，均为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平均成本在7.5%左右。根据中央安排，对存量债务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的政府债务，通过3年左右的过渡期，由地方在限额内发行政府债券置换，市县政府债券由省政府代为发行。2015年省财政厅共下达我市市本级置换债券40.19亿元和新增债券1.68亿元，分为3、5、7、10年期，平均利率为3.4%，大幅减轻了债务利息负担。

